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以证代考、以赛代考”管理办法

（试行）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9〕4 号）、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5〕6 号）文件精神，全面落

实《教育部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打造“技能甘

肃”的意见》（甘政发〔2020〕38 号），遵循以学习成果为导向，深

化课程内容和评价方式改革，注重学习过程管理的原则，推动我校“双

证书”制度试点，提高学生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能力，学校对部分课

程实行“以证代考、以赛代考”成绩替换制度，具体管理办法如下：

一、课程范围

“以证代考，以赛代考”中的证书指的是“1+X”制度试点专业

技能等级证书、职业资格等级证书、技能竞赛证书、水平等级证书等。

“以证代考”的课程必须是证书相关课程，且证书考核内容需覆盖每

门替换课程授课内容的 80%以上。

“以证代考、以赛代考”课程实行审批备案制。各二级学院每学

年第一学期第 1 周汇总上报“以证代考，以赛代考”课程目录（见附

件 1）进行审批备案，并按照各专业相关证书填写申请表（见附件 2）。

“以证代考，以赛代考”不得替代目录外的课程，且一份证书替换的

相关课程不超过 3门。

二、申请认定时间



每学期最后 2 周，由持证学生提出“以证代考，以赛代考”认定

申请，过期不予受理。

三、成绩认定

学生取得课程目录中的职业资格（或水平等级、技能等级）证书

以及技能竞赛（含创新创业大赛）证书，可以替代相对应课程的期末

考试成绩。具体置换办法如下：

1.“1+X”制度试点专业技能等级证书

国家级技能等级证书以“合格”计分的，成绩按 85 分计算；证

书以“优秀”、“良好”、“合格”计分的，成绩分别按 90、85、

80 分计算；省级技能等级证书以“合格”计分的，成绩按 80分计算；

证书以“优秀”、“良好”、“合格”计分的，成绩分别按 85、80、

75 分计算。

2.职业资格等级证书

国家级职业资格等级证书以“合格”计分的，成绩按 85分计算；

证书以“优秀”、“良好”、“合格”计分的，成绩分别按 90、85、

80 分计算；省级职业资格等级证书以“合格”计分的，成绩按 80分

计算；证书以“优秀”、“良好”、“合格”计分的，成绩分别按

85、80、75 分计算。

3.水平等级证书

1）全国计算机等级证书（NCRE）

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证书（NCRE）一级证书，“优秀”、“良好”、

“合格”成绩分别按 85、80、75 分计算，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证书



（NCRE）二级证书，“优秀”、“良好”、“合格”成绩分别按 90、

85、80 分计算。

2）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取得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一级甲等证书，成绩按100分计算，

一级乙等证书，成绩按 90分计算；二级甲等证书，成绩按 85分计算，

二级乙等证书，成绩按 80分计算；三级甲等证书，成绩按 75分计算,

三级乙等证书，成绩按 70分计算。

3）英语应用能力 A、B 级考试合格证

凡取得 A 级合格证的学生，成绩按 85 分计算；取得 B 级合格证

的学生，成绩按 80分计算。

4.技能竞赛（含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证书

国家级一等奖，成绩按 100 分计算；国家级二等奖，成绩按 95

分计算；国家级三等奖，成绩按 90分计算；省级一等奖，成绩按 90

分计算；省级二等奖，成绩按 85分计算；省级三等奖，成绩按 80分

计算；市级一等奖，成绩按 80分计算；市级二等奖，成绩按 75分计

算；市级三等奖，成绩按 70分计算。

四、申请审核程序

1.申请

在上述规定的申请时间内，由学生本人向教务处教学质量科提出

申请，可从教务处网站下载申请表。

2.初审



在上述规定的申请审核期限内，由学生本人填写《甘肃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以证代考，以赛代考”成绩替换申请表》（一式三份，见

附件 3），以及其获得的资格证书或获奖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一式

三份），交各二级学院进行初审。

3.复审

各二级学院会同课程任课教师、专业主任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

由二级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将本部门所有申请学生《甘肃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以证代考，以赛代考”成绩替换申请表》及其获得的资格证

书或获奖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一式三份）、《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以证代考，以赛代考”汇总表》（见附件 4）提交至教务处教学

质量科进行复核审批。

4.批准

教务处复核通过后，申请表及复印件学生本人保留一份，一份交

其所在学院留存，一份交教务处留存，教务处根据相关规定在教务系

统进行课程成绩替换。

五、检查与监督

各二级学院应将审批后的“以证代考，以赛代考”成绩替换申请

表、资格证书复印件、汇总表、学生成绩单复印件等材料单独建档；

明确此项工作的审核人员，审核人员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审核，

并由二级学院负责人签字盖章批准。凡弄虚作假者，取消学生该课程

成绩，按考试“作弊”处理，取消该生当年的评优资格，相关教师按

照教学事故进行认定。



该管理办法在运行过程中，每学年更新一次新加入的证书或竞赛

的替换课程。若有需要修改或增加的证书和赛事，由各教学单位在规

定的时间内提出申请并经学校教务处审批通过后予以执行。

六、其它

学生提交的相关证书必须是其在校期间获得，且一份证书只能对

应认证课程一次。

学生申请“以证代考、以赛代考”成绩替换，相关课程出勤率需

达到 95%以上（除赛前集中培训影响的出勤）。

各二级学院应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该办法完成成绩替换的审核工

作，上报教务处教学质量科审批，教务处不针对学生个人或在非规定

时间内受理。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归教务处。

教务处

2020 年 11 月 12 日


